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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珍何：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诉被告刘珍何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内 0123 民初 121 号民事判决
书、诉讼费结算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和浩
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
2023年4月4日

孙志强、郭君梅：
本院受理原告刘爱民、孙树青诉被告孙

志强、郭君梅追偿权纠纷一案，（2023）内0125
民初 416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3年4月4日

李金刚：
本院受理原告刘涛诉被告李金刚、第三

人李志军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因采用其
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李金刚公告
送达（2022）内 0121 民初 3266 号案件的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

举证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
应的诉讼权利，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土默特左旗
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4月4日

张刚、孙选奎：
本院受理的原告包头市连心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与被告张刚、孙选奎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
送达本院（2022）内 0207 民初 4804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2023年4月4日

姜治雷、王翠贤：
原告韩玉慧与被告姜治雷、王翠贤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0521民初376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姜治雷、王翠贤
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韩玉慧借款本
金 20000 元，支付利息 28776.27 元【22000 元
（20000元×2%×55个月，2016年1月17日至
2020 年 8 月 17 日）＋ 16.40 元（20000 元 ×

1.23%×2天，2020年8月18日至2020年8月
19 日）＋6759.87 元（20000 元×1.21%×27 个
月零 28 天，2020 年 8 月 20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7日）】，本息合计48776.27元；二、被告姜治
雷、王翠贤于本判决生效后支付原告韩玉慧
自2022年12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
实际未清偿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
1.21%计算的利息；三、驳回原告韩玉慧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22 元，公告费
400元，由被告姜治雷、王翠贤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3年4月4日

梁长新、张廷玉：
原告内蒙古惠商互联网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商小贷公司）与你二
人及被告聊城市如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如意食品公司）、梁瑞、杜颖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内
0121 民初 322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被告梁长新、张廷玉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内蒙古惠商互联网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偿还贷款本金 710000 元、
利息 5713.05 元及罚息（该罚息截止至 2022
年 7 月 6 日为 2396.9 元，从 2022 年 7 月 7 日
起 ，以 本 金 710000 元 为 基 数 ，按 年 利 率

1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被告聊城
市如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杜颖、梁瑞对
上述贷款本金、利息及罚息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案件受理费 10981 元，保全费 4111 元，由被
告梁长新、张廷玉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4月4日

张爱桃：
本院受理原告土默特左旗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不在
户籍地居住，也无其他联系方式。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4月3日

我国因美颜滤镜而致商品失真，导致消
费者受权益侵害案例不在少数。直播带货中

“美化功能”的使用究竟是无可厚非，还是应
明令禁止？在商业带货时使用“美颜滤镜”，
是否应对消费者予以明确告知？消费者的知
情权又该如何保障？

现象一
直播带货各赛道问题频现

3月21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第三
方测评对消费者权益影响调查报告》显示，有
93.1%的第三方测评涉嫌存在测评标准类问
题，其中55.7%的第三方测评涉嫌存在商策一
体以商养测的问题，35.7%的第三方测评存在
涉嫌虚假测评类问题。

小红书博主“喵哒哒哒”的两个作品中，
对护肤产品进行相关描述时拍摄自己在使用
前的黯淡无光到使用后皮肤透亮，声称“你用
一次就能瞬间提亮的美白产品”，后被中消协
认定涉嫌虚假宣传。

清理黑头、粉刺、痘痘等场景在美妆博
主的带货视频中也十分常见。视频中往往会
通过博主本人左右脸的对比，一边通过展示
闭口黑头等放大后呈现的状态或多个红肿痘
痘，另一边则展示使用产品过后光滑细腻的
皮肤，形成反差，以展示其产品功效，激发消
费者对该类产品的购买欲望。

除护肤品外，珠宝赛道有着因使用滤镜
引发官司的前例。消费者王先生在某电商平
台开设的直播间购入了一款宝石吊坠，付款5
万元。收到货之后发现了瑕疵与划痕，王先
生在第一时间申请了退货退款，却被商家告
上了法庭。商家认为，在交付商品之前，通过
视频或照片的形式向消费者充分展示了商
品。王先生表示，直播的美颜滤镜太强看不
清楚，裂痕也需要放大看才能看到。

实际上，直播一开美颜，除了美颜人脸
之外，同时也会磨平商品的细节，严重影响商
品的质感，进而误导消费者的选择。北京互
联网法院法官提醒消费者，直播间下单贵重
物品要有甄别和存证意识，切勿迷失在各种
美颜滤镜之中。

不单是珠宝，美食赛道也会“踩雷”。
网友小李表示，“美食博主吃的食物实在
是太诱人了，我也跟着买了两次。”然而，
这两次的体验感都不太好，“和视频中的

颜色相差挺多的”。

现象二
刻意美化图片具有欺骗性

与直播带货相同，消费者与实物的距离
感转为了商家的“发挥空间”，开“民宿盲盒”
的落差感似乎并不罕见。

一位网友小尚表示，自己在小红书App
上看到宛若城堡一样的民宿，便赶来体验。
但周边环境却不忍直视，“地面污水横流，装
修也和网上的图一点都不沾边。”

“我在某在线旅游服务软件上面预订的
三亚民宿，一个晚上近千元。但想着是海景
房，离机场也近，兴高采烈就来了三亚，结果
房间不干净还完全就是‘照骗’。”网友欣欣向
记者透露。

一位具有丰富民宿预订经验的消费者
小熊表示，民宿照片的欺骗性之一就是空间
大小。可以把 30 平方米的房子通过广角拍
摄成 130 平方米，甚至还带有一个小花园。
其二就是滤镜调色，即使在阴雨天没有阳光
的照射，也能够通过后期的调色给房间加一
层“美颜”，让房间看上去明亮又宽敞。

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提醒，鉴于部分商
家利用消费者对民宿周边环境不熟悉的弱势
地位而特意美化宣传图片，建议消费者不要

只根据平台上商家过度修饰的美照来挑选民
宿，还应着重参考以往消费者上传的真实图
片和评论来避免“踩坑”。

现象三
美颜加滤镜似乎已成惯例

纵观国内直播行业，开美颜加滤镜似乎
成为惯例。观众也颇为“宽容”，甚至默认外
貌优秀者带货才更具信服力。

近日，一位1996年甘肃女生因为直播带
货时不开美颜、不化妆，被网友嘲笑“又黑又
胖又丑”。她表示，由于自己所做的是农产品
的直播，更需要让食物与视频相符，而美颜滤
镜会影响食物的品相。不仅是素人，明星也
未能免俗。前段时间，原小虎队的成员陈志
朋在个人的社交账号，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
向网友推销化妆品和食物，结果因为没有开
美颜而遭到一众网友的吐槽。但多数网友还
是认为，直播带货从不该是皮相的欢乐场，真
诚和自然不能少，虚假和套路不可要。

专家观点
开“美颜”带货时应明示

网红直播带货时使用“美颜滤镜”是否
应该明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
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
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享有知悉商品或者服务
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的
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
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导的宣传。无论是传统
的商品广告还是通过网红直播带货，消费者
都有权知道商品的真实情况。网红通过“美
颜滤镜”功能刻意美化商品和商品使用后效
果，相当于向消费者提供不够真实的宣传信
息，很可能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消费者没
有充分了解商品真实情况，被“美颜滤镜”宣
传效果误导做出购买选择，说明消费者的知
情权和选择权受到严重损害。

“商家适当地采用一些美颜功能可以理
解，但是一定要保持合理的尺度，不能通过美
颜功能夸大商品性能或者隐瞒商品真实情
况。”陈音江说，“尤其不能故意误导消费者做
出错误的购买选择。”陈音江认为，商家可以
适度使用美颜滤镜功能，但有必要“明示告
知”消费者。

陈音江表示，我国的《电子商务法》也明
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
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
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直播带货中宣传介绍的
商品信息必须是真实准确的。

在网红直播带货使用“美颜滤镜”非常
普遍的情况下，容易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
成损害。目前，对此类新兴模式带来的新问
题，虽然有相关法律规定，但还不够明确具
体，导致部分商家存在侥幸心理越界侵权，消
费者遇到问题也很难维权，监管部门同样也
缺乏明确具体的执法依据。

尽管《电子商务法》自2019年正式实施
时间并不长，但在实践中电子商务发展迅速，
有一些地方已经不能适应实践发展的步伐。
陈音江认为，有必要针对性加强立法，给平
台、商家以及网红画一道法律“红线”，切实保
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他建议，在《电
子商务法》修订过程中，应该对“使用‘美颜滤
镜’时应明示”等内容予以立法明确，这对解
决此类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问题将起
到积极作用。 （据《北京青年报》）

直播带货“美颜滤镜”成惯例
消费者知情权如何保障？

提示专家■


